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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相关业务科室：

现将《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19日

（联系人：食品生产科 孙永春，联系电话：66076117
食品流通科 李守辉，联系电话：66076118

餐  饮  科 潘瑬增，联系电话：66076030
          特  食  科 管  青，联系电话：66076110
食品协调科 辛妍虹，联系电话：66076027）
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风险防控，用好监督检查手段，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提升监管效能，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总体安排，制定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19年3月26日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3.《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

4.《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5.《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

6.《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1号）
7.《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

8.《食品安全抽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

9.《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0号）

10.《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6〕115号）

11.《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市监食经〔2019〕64号）
12.《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修订）

13.《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 

14.《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的通知》(市监食经（司）函〔2024〕48号）
15.《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16.《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2号）

17.《保健食品标识规定》（卫生部发布卫监[1996]第38号）

18.《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2017年1月18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食品生产企业分级分类分层监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鲁食药监食一〔2017〕77号）

20.《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鲁市监食生字〔2020〕126号）
21.《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销售领域风险分级监管工作的通知》（鲁市监食通字〔2023〕359号）

22.《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市监食通字〔2024〕256号）
23.《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餐饮服务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市监发〔2021〕8号）

24.《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办法的通知》（鲁市监餐食字〔2021〕16号）
25.《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学校“互联网+明厨亮灶”线上巡查工作的通知》（鲁市监餐食字〔2022〕282号）

26.《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市监餐食规字〔2024〕9号）

27.《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市监食检特字〔2020〕154号）

28.《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重点领域行政检查计划的通知》（鲁市监法函〔2025〕14号）
二、检查任务

（一）生产环节
按照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A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2次，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3次，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4次。
（二）流通环节
按照食品销售风险等级评定结果对应的监管频次进行监督检查，A级、B级风险每2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C级风险的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次；大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按照D级风险等级进行管理，中小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按照不低于C级风险等级进行管理；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列为D级实施监管，每学期开学时段至少开展1次监督检查，对教育部门提供的大宗食材供应商进行相应检查。

（三）餐饮环节

按照餐饮服务风险等级评定结果对应的监管频次进行监督检查，A级风险每两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2次，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3次，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4次；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校外供餐单位要落实季度检查制度；学校食堂每学期线上巡查不少于1次；小餐饮实现年度检查全覆盖。
（四）特食环节
按照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实施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检查。A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次，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次，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4次。特殊食品经营环节，按照特殊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确定的监管频次，A级风险每两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B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1次，C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2次，D级风险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次。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检查方式。检查以日常监督检查为主，飞行检查、体系检查、“双随机、一公开”、线上巡查等多种检查方式为辅。省局、市局开展监督检查时区局应陪同检查，并视作区级一次检查。
（二）加强智慧监管。相关业务科室要及时更新智慧监管平台中食品生产经营者底数，规范检查程序和流程，实现监督检查计划下达、结果录入、问题整改全过程线上闭环管理。对检查发现问题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查处。对多次检查发现问题或反复整改不到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建立重点治理台账，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监督检查，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三）严守工作纪律。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应当由2名以上（含2名）监督检查人员参加。检查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廉政纪律和工作要求，不得违反规定泄露监督检查相关情况以及被检查单位的有关信息、商业秘密。实施飞行检查，检查人员不得事先告知被检查单位飞行检查内容、检查人员行程等检查相关信息。


